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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征求意见

退费标准呼之欲出
熊孩子“氪金”有解了吗

律师支招

明确退费相关方责任比例
据广东省消委会发布的数据，2023

年广东全省消委会系统共收到网络游

戏投诉 64812 件，同比增长 108.86%，占

互联网服务投诉55.94%。其中，未成年

人网络游戏充值问题仍然突出。

此次《标准》细化退费标准和建议

供各方参考，明确划分了网络游戏服

务提供者和监护人的相关责任，最终

体现在退费比例上。其中，网络游戏

服务提供者未接入实名认证系统，或

未落实充值限额要求，导致未成年人

超额充值的，将承担 100%责任。

《标准》提出，如果网络游戏服务

提供者已经依照法律法规，配置了防

沉迷措施，因为监护人帮助未成年人

绕过防沉迷限制，或监护人未充分履

行监护职责，那么，网络游戏服务提供

者应根据相关消费过程中，防沉迷措

施的有效性等情况承担对应责任，建

议责任比例为 30%-70%，并由监护人

承担剩余责任。

并无强制性 需行业主动遵守
标准列举了一些实践中的典型过

错情形。例如，监护人帮助未成年人绕

过防沉迷限制的情形包括：监护人提供

本人或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用于实

名认证、提供已完成实名认证的本人或

其他成年人的账号、帮助未成年人通过

人脸识别等身份核验机制。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

表示，《标准》的推出，为未成年人及家

长主张权益提供了规范路径，为企业响

应退费诉求提供了处置模板，使企业在

面对退费纠纷时“有章可循”，处理更为

规范化、合理化，有利于切实保护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网络游

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属于团体标准，

本身并无普遍强制性，需要行业积极参

与主动遵守。

原告小 A 是一名未满 11 周岁的小

学生，在其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小 A
用其父亲的手机号在被告运营的网络

游戏注册账号，并偷偷使用其父亲的支

付宝频繁充值，累计充值3万元。

小A的监护人认为，小A作为小学

生，充值的金额和消费的行为已经超过

其民事行为能力的范畴，应不发生效

力，故诉至法院，请求该游戏平台返还

小A的转账充值钱款。

结果：广州互联网法院在审理过程

中发现，该游戏运营者未有效落实相关

身份认证要求，游戏账号实名认证姓名

与身份证号码不匹配，即通过身份认证

的姓名系原告父亲之名，而身份证号码

则系原告母亲之证件号。经法院主持，

当事人达成和解，该游戏运营者一次性

向小A监护人返还充值款项3万元。

拿回充值费
要做好这四步

对于很多家长所表述的“退费难”

问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杨治东为家长们整理了一份“退费

攻略”。

在杨治东看来，家长的第一步就是

对照《标准》，根据孩子的年龄大小、平

台义务履行情况（如是否有实名制、防

沉迷系统，是否有充值限额等），综合明

确各方责任，确定具体退费的诉求。

其次，家长应该收集好孩子充值

网络游戏的证据，如交易记录、时间

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最好要提供

相应的证据，证明充值行为确为孩子

所为（如游戏内社交环节中孩子明确

表明了身份，或者有其他小伙伴好友

等，均可作为辅助证据进行证明）。

再次，家长可以与游戏厂商进行

协商沟通，一般而言，现在正规游戏厂

商对于未成年人充值退款都有相对完

善的标准和流程，家长根据官方提示

提交材料（说明）即可达成诉求。

最后，若游戏厂商坚持拒绝家长

合理诉求的，也可以向游戏运营公司

所在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新闻出

版部门进行投诉，要求监管部门介入，

或者向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工作委员

会寻求帮助。此外，家长也可以选择

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未成年人充值游戏后的退费问题。
日前，中国互联网协会出台《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服务消费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标准》），首次提出细化

退费标准和建议，根据各方过错情形，明确划分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监护人等责任方的担责比例。对此，新快报记者对话法
官、律师，结合具体案例，共同探讨未成年人游戏退费的热点话题。 ■新快报记者 高京 麦婉诗

氪金
原为“课金”，指支

付费用，特指在网络游

戏中的充值行为。

名词解释

案件分析

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庭

长曹钰对新快报记者表示，在司法实践

中，判决退款的比例需要根据个案情况

具体判断，未成年人的父母等监护人负

有有效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的义务，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大额

充值问题，需要家庭、企业、学校等各

方共同负起责任，法院在处理相关纠

纷时会对各方履行责任的情况予以充

分考量。

根据民法典，除有法定的中止、中

断情形外，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提起

诉讼向互联网企业主张未成年

人充值退费，应当在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未成年人充值事实以及

相应义务人之日起三年内。超

过该期间互联网企业自愿退费

的，不受此限。

未落实防沉迷措施 网游服务提供者赔款案例 1

小 B 于充值消费期间为十四至十

五周岁，在约一年的时间内使用由其父

亲、母亲等成年人实名认证的账号向某

游戏公司付款552笔，每笔金额从数元、

数十元、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共支付

376533元。

小 B 陈述其知道其母亲的支付密

码，有一台自己使用的手机，亦能够随时

使用父母的手机，其趁父母上班时偷偷

使用母亲的手机转账到自己手机，后删

除转账记录；其父母亦承认为便于让孩

子帮忙买东西，告知了小B支付密码。

由于平时工作忙，对孩子除关心其

作业是否写完外，其他未注意，小 B 的

充值款项均已在游戏中消耗完毕。

结果：广州互联网法院生效判决认

为，小B作为年龄相对较大的未成年人，

应当有一定的自控力；小B的父母作为

小B的监护人，未充分尽到监护义务，放

任小B使用和知晓父母的手机及其支付

密码等，且在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未能

及时发现小B沉迷游戏和大额充值消费

的行为并予以制止，存在明显过错。

某公司虽然已依法配置防沉迷措

施，但未能尽可能在技术和流程规范方

面采取充分措施预防未成年人使用成

年人身份进行充值、消费，亦存在一定

过错。但相较而言，小B及其父母应承

担相对更大的责任。

对于小 B 在案涉游戏中充值并消

耗完毕的案涉款项376533元，法院酌情

确定某公司向小 B 返还三分之一即

125511元。

游戏已配置防沉迷措施 监护人未充分履行责任案例 2

原告小 C 是一名 13 岁的学生，自

2022年5月至2023年1月期间使用身份

认证信息为其母亲的账户在某游戏多

次充值共5219元。

2022年10月，该游戏运营企业发现

小C使用的游戏角色数据异常，将该账

号列为未成年人账号纳入防沉迷限制。

被限制次日和一周后，小C的母亲

两次对该账号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人脸

识别过程中相应界面已明确提示“认证

通过后可进行正常游戏体验、充值操

作”等内容。

另查明，小C曾于 2022年 4月由其

母亲代理起诉主张同一款游戏的充值

退款并曾在另案诉讼中与该游戏运营

企业达成和解协议，出具《退款申请书》

承诺今后不再因该游戏账号或者其他

与该未成年人有关的游戏账号向该企

业提出退款申请。

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小 C 的

母亲在前案诉讼中已明知小 C 使用其

手机玩游戏并充值消费，亦已出具《退

款申请书》承诺今后不再因该游戏账号

或者其他与该未成年人有关的游戏账

号向该企业提出退款申请，但未能证实

其在此后已经就相应游戏账号的使用

加强监督管理或者引导规范未成年人

的不适当行为，也未能举证证实对其可

以登录游戏账号的手机及游戏账号关

联的资金账户进行了必要的监管。

此外，小C母亲更是在案涉账号被

纳入防沉迷限制后，先后两次进行人脸

识别验证解除账号限制，让账号可正常

使用和充值。较之游戏运营企业应尽

的合同义务，小C的母亲未能充分尽到

法定监护义务和谨慎注意义务并以实

际行动放任使用，才是该案所涉损失发

生的重要原因，判决驳回了小C的全部

诉讼请求。

家长放任使用，退款要求被全部驳回案例 3

法官说法 处理纠纷考量各方履行责任情况

■插画：腾讯元宝AI生成


